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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
,

是我国土地使用法律制度的重大改革
。

它一经问世
,

就引起

了国内外商界和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和热切关注
。

因此
,

从法律的角度探讨它产生的根源
,

研

究它的实质内涵
,

揭示它的固有特征
,

促进这一 制度进一步完善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的

肯义
。

一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的产生

所谓 : 卜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
,

是指 国家调整主要因国有城市土地有偿转让所产生

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有关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法律制度
,

尽管在苏联新经济政

策时期帅
‘一 【

_

冬花
一

现
”

过
,

但是真正问世于社会主义 国家还是最近的事情
。

它最早见诸于

我国的《 ‘

1
,

外合资经背企业法 》 (1 9 7 9年)
,

此后
,

关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

定》
(1 0 8 。年 )

、

《!“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

(1 98 0 年 )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 (1 0 8 3

厂{毛) 也对此作 出了相应的规定
。

这一法律制度是对我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进行的无

偿
、

无限期使用土地的僵化法律制度的重大突破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在我国产生
,

绝非偶然
,

而是我国社会经济 发 展 的 必

然户物
。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来看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
,

是大力发展社会
,

匕
‘、立

力的客观要求
。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
、

商品经济不发达

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
。

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

山 J

我 国人日 多
、

底子林
,

八亿农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
,

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

达
,

自然经济和半 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之后列
。

因此
,

在初级

阶段
,

为了摆脱贫困和落后
,

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
。

而要使初级阶段社

会生户
:

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

就必须打破侄桔
,

使包括土地在 内的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佳

的配置
。

这就从客观上要求我国土地使用权能适应生产和市场需求而以不同形式有偿转让
。

实践表明
,

社会主义社会和任何其他社会形态一样
,

如若把土地完全禁锢起来
,

一拨定终

身
,

不准转让
,

就势必造成大量土地闲置
、

半闲置
,

许多可开拓的产业无法开拓
,

从而严重束

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
、

交换的商品化
、

社会化
、

现代化
。

不言而喻
,

要使社会生产力在社会

社义初级阶段得到完全发展
,

就必须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

实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

制度
,

使土地由死物变为活物
,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允许土地使用权 自由转让
,

以促进生少屯

力的发展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
,

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
。

土地是重要的



生产要素
,

尽管它的 自然形态没有价值
,

然而 由于土地 已为人们千百年使用
、

开发
、

改 良
,

大量人的劳动 (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 凝结其内
。

因此
, ‘

臼既拥有使用价值
,

也拥有价

值
,

具有商品的属性
,

同样受着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支配
。

正是因为土地具有商品属性
,

因此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

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

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土地

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势必应运而兴
。

因为
,

没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
,

就没有

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

就没有国家调节市场
、

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全实

现
。

一句话
,

社会化
、

现代化
、

集约化的计划商品经济就难以得到充分发展
。

作为重要生产

要素
、

社会商 品的土地
,

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经济固有的价值规律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得到

最佳利用
。

实践表明
,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实行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
,

同时土地使用

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反过来又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进一步完善的客观耍求
。

我国实行的是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

土地公有制的确立是我国巨大的社会主义成果
。

但是
,

有了土地公有

制
,

并非意味着万事大吉
。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还面 临着进一步 自我完善的任务
。

第一
,

由于

国家是政治组织
,

并非经济组织
,

由于国有土地广裹浩瀚
,

国家不应当也不可能事必躬亲
,

自

己使用每一块国有土地
。

而且国有土地使用者如若没有确定的权 利和利益就不可能尽心尽力

开发经营每一寸国有土地
,

闲置
、

滥用
、

浪费国有土地现象
,

势必层 出不穷
。

第二
,

由于土

地公有制从根本上禁止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

土地商品属性不能不受到最严格的抑制
。

同时
,

如将土地完全排斥在市场
、

流通之外
,

又势必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 相 适 应
,

同土

地的自然属性大相径庭
。

第三
,

由于国有土地长期被行政划拨
,

被无偿无限期使用
,

级差地

租和超额利润均为土地使用者所占有
,

这势必造成国家所有权形 同虚设
,

不同土地使用者之

间苦乐不均
,

不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
。

这一切就从客观上决定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

制度势在必行
。

只有确定起健全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才能使
二l:地公有制与土地责

任制结合起来
,

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结合起来
,

国家对土地的计划管理 与土 地使 用 权

的有偿转让结合起来
,

从而土地公有制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出米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

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进一步完善的必然产物
。

随着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进

一步健全
,

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必将 日趋完善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是合理利用土地的客观要求
。

众所周知
,

我国土地 占世界

7 肠
,

人口却占20 %
。

人均 占有土地量居世界最少的国家之列
,

而人均耕地则更少
。

可是
,

奇怪

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土地奇缺
、

寸土寸金的社会主义国度里
,

却存在着土地惊人浪费现象
,

即

使在极其繁华的上海市淮海 中路也有十亩土地闲置近 30 年之久而无人过问
。

原因何在 ? 原因

就在于我国长期实行土地无限期的无偿使用的
“

大锅饭
”

制度
,

实际上把土地搞得
“

分文不

值
” ,

使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均失去了合理利用土地的经济动因
、

而这种浪费土地的现象

如果不坚决刹住
,

听任其继续下去
,

则不仅要威胁社会主义公有制
,

而且还要祸及我们子孙后

代的生存
。

因此
,

合理利用土地从客观上呼唤着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的诞生
。

只有土

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才能根除无限期无偿使用土地之积弊
,

从经济内在因素上促使土

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精打细算
,

提高土地利用率
,

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合理利用土地的目的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
,

有许多好处
。

第一
,

它可以调节土地需求
,

节约用地
,

提高土地

利用效率
。

从价值规律
、

经济利益和市场机制上把土地浪费现象缩小到最低限度
。

第二
,

它

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

扩充建设基金
,

使我国长期 白白流走
,

甚至倒贴送人的城市土地
,



性复真正的价价
, }

怪成国家滚滚财源
。

第下
,

它可以筹措资金
,

促建城市华木设施的大规栉

改善
,

把从 卜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中所获得的收入反过来投入土地开发
、

市政不
;1房屋建设

,

体
-

内城市改造 必卜仁大抓环
。

第四
,

它可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

改变各地竞相降低土地使用费的

局而
。

一方而可 以增强外商对土地使用的财产感
,

提高其对中国投资的兴趣
;

另 一 方而可 匕

城轻各
.

池超额负债开发上地的压力
,

不再做违反等价交换原则
,

竟相刹低土地使用费的升

水
。

第 往
, ‘

之可以促进地产业兴起
,

推动雄个城市经济繁荣
,

特别是促进金融业
、

房地 产

业
、

旅游业
、

第三产业的繁荣
,

推动整个城市经济向前发展
。

二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法律形式

土J自他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形式
,

主要是指国有城市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的方式和办

法
。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
,

以及经济特区
、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试点城市的实践经验
,

我

卜卜卜地位用权了f偿转了L的法律形式就其要者而言
,

大体有以下两种
。

(一)
一

卜地批川
。

这是我国国有城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
。

所谓土

J也批川
,

是指根据国家主管机关批准文件和土地使用合 同
,

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将土地交给土

吃承用人依法使用并收取」: 地使用费
,

土地承用人取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并依法支付 J :

地使用费
。

通过土J
一

也批用这种有偿转让法律形式
,

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转让的是国有城市

土 J也使川权
,

获得的是土地使用费
,

因此
,

从实质土讲
,

土地批用法律形式乃是土地批租法

律形式
,

土地使用费即为土地租金
。

日前
,

我国土地批用法律形式主要适用于经济特区
、

经

济技术开发 际
_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 ‘

!
,

外合作经营企业
、

外资企业
。

此外
,

我国还有 1 / 3 的

城市正在进行这一制度的试点
.

土J也批用法律关系
,

华于两种法律行为
,

即县
、

市人民政府批准的行政行为和具级 以土

人 民政府与土地承用人签订的土地使用合同
。

比如
,

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施行条例第4 :

华的规定
,

合价企业听需土地
, “

应由合营企业向所有土地的市 (县 ) 级」: 地管理部门提出

中计犷
,

经过审查批准后
,

通过签订合同取得场地 (即土地 ) 使用权
。 ”

显然
,

政府是以行政机

关川所有者双重 身份出现的
.

一方而
,

它作为国家行政机关通过土地管理机关审查批准土地

承川人的用地 巾洁
,

发给土地使用证
。

另一方面
,

它代表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土地承用者签订

上地使 )lJ 合同 规定批用土地面积
、

地点
、

用途
、

合同期限
、

土地使用费
,

明确双方的权利

竹义务和违反介同的责任
.

卜地批厂!法个卜关 系的主体
,

包括土地批用人和土地承用人
。

土地批用人只能是县市人 民

政府
。

山它们代丧国家行使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和土地所有者的权利
。

至于土地承用人则可

以是外商投资企业 (包括
‘

!
“

外合资经背企业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

外资企业 )
、

也可以是全

民所有制企业
、

集体所有制企业
、

私营企业
、

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
一

单位和个人
,

土地批 J日法

律关系的客 f七主要任 lF1 有城市土地
,

也包括国有农村土地
。

至于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则不能充

当二L地批用法律关系之客体 土地批用法律关系的内容则包括土地承用人和土地批用人二者

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

就土地承用人的权利而
一

言
,

主要是取得对被批用的国有土地的使用权
。

土地使 J日权是土

川州几川人五二规定期限内依法占有
、

使用
、

收益被批用的国有土地的权利
。

占有权就是土地示

用人对 卜)也实际控制的权利
。

使用权就是土地承用人依土地的性质和约定的用途利用土地的

权利
。

收益权 伏是 卜地承用人依法从土地利用中获取利益的权利
。

: L地使用权内不包括任何



意义土的处分权
。

它是由
: !几地国家所有权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他物权

,

在规定 !、勺期限内可 以对

抗第三者
.

土地承用人对被批用土地只有使用权
,

没有所有权
。

其使用权不得转让
。

土地承

用人的土地使用权是有期限的
。

期限的长短由合同规定
.

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的

期限与企业经营的期限是一致的
。

最长期限为 70 年
。

期限届满土地承用人的使用权 即告终

止
,

土地承用人应 当把其土地使用权交还土地批用人
.

就土地承用人的义务而言
,

主耍是
:

(l) 依法交付土地使用费
,

这是土地承用人最主要的义务
;

(2 ) 依照法律规定和介同约定

使用被批用土地
,

非经土地批用人之同意不得改变被批用土地之用途
。

至于土地批用人的权利与义务
,

则分别与承用人的义务和权利相对应
.

(二 ) 土地使用权出让
.

这 是 我国国有城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另一种重要法补形

式
。

所谓土地使用权出让
,

是指根据国家 (由市政府代表 ) 与受让人签订的城市上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

国家将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并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 价

款
,

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取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
,

并支付受让的土地使 用权的价款
。

通过

土地使用权出让这种有偿转让法律形式
,

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出让的是一定期限的国有城

市土地使用权
,

获得的是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的价款
。

因此
,

土地出让实质兼有土地使用

权 出售与出租的某些法律特征
.

说它是出售
,

是因为土地使用权出让人让出的是可以继承
、

赠与
、

转让
、

抵押的土地使用权
,

取得 的是土地使用权的价款
。

说它是出租
,

是因为土地使

用权受让人取得的一定期限土地使用权
,

一次支付的是全部期限的土地租全总额
。

IJ前
,

我

国土地出让法律形式
,

主要试行于深圳
、 _

L海
、

天津
、

广州等城市
.

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
,

是基于市政府 (代表国家) 与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签订 的土地

使用权转让合同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

这里有两层权利义务关系
。

第一层权 利 与 义 务

关系
,

是代表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市政府与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

其实质

是市政府代表国家把国有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有偿
、

有期限地出让给用地者
.

为含义确切起

见
,

这种法律行为可称之为
“

出让
” 。

这里市政府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 出现的
。

第二层权

利与义务关系
,

是土地使用权受让人与土地使用权 再受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

其实质是土地

使用权受让人在法定条件下把自己取得的剩余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地转让给新用地者
。

新

的土地使用权再受让人完全承继原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对作为土地使用权出让人的市政府因土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所取得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

为明确含义起见
,

这种法律行为称之为
“

转

让
” 。

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的主体
,

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人与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

土地使

用权转让人与土地使用权再受让人四种人
。

(O 土地使用权出让人
,

是指经国务院授 权 的

市人 民政府
。

未经国务院特别授权的市政府不能代表国家行使 出让 国有城市
: L地使用权的

权利
。

(2 ) 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

主要指外国的企业
,

港
、

澳
、

台的企业
,

其他组织和个人
。

我们国家鼓励他们投资受让
,

进行土地开发经营
。

我国内地的企业也可以作为土地使用权受

让人
,

开发经营房地产业
。

(3 ) 上地使用权转让人
,

是指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

当土地使用

权受让人完成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开发建设之后
,

即可以成为土地使用权转让人
。

(4 ) 土地使用权再受让人
,

是指一切外国的
、

港
、

澳
、

台以及 内地的企业
、

其他组织和个

人
。

他们均可以充当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完成建设后的土地使用权连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的

受让人
。

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的客休
,

是经市政府选定和规划过的国有城市土地的土地

使用权
。

这就是说
,

要有偿出让使用权的地段
,

必须 由当地市政府选定
,

可以在经济技术开



发区内
,

也可 以不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

比如
, _

卜海市选定的第一块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

地区
,

即位于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内
.

有偿出让使用权的地段的利用
,

还必须由当地市政府根

据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作出规划
,

事先规定出土地的用途
、

开发建设的任务和进度
。

未

经选定
、

未作规划的 卜地的使用权不得有偿转让
。

至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
,

完全不属于土

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列
。 :轰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人

和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的权利 义务和土地使用权转让人与土地使用权再受让人的权 利 义 务 关

1
.

土地使用权出让人和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市政府代衷国家将国有城市土地使用权有偿
、

有 限期地出让给土地使用权受让人的法

律关系中
, :卜地使用权受让人的权利

,

主要是其所取得的被出让土地的一定期限的使用权
。

土

地使用权
,

是拼
一

!:地使用权受让人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对被让 出土地的

占有
、

使用
、

收益
、

处分的权力
。

具有一定处分权
,

这是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中土地使用权

受让人的土地使用权
一

与前面所讲的土地批用法律关系中土地承用人的土地使用权 的 显 著 区

别
。

受让 人的土地使用权
,

是派生于城市土地国家所有权的一种他物权
。

尽管它可以在有效期

限内对抗第三者
,

尽管它较之土地承用人的土地使用权 内容广泛一些
,

但它仍是作为他物权

的使用权
,

而不是作为完整意义的 自物权的所有权
。

因为
:

(l) 土地使用权是建筑在土地国

家所有权之土的
,

是从土地 国家所有权分离出来的
;

(2 ) 土地使用权的行使
,

受到体现在

合同条款
‘

}
“

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的意志的制约
,

无论 占有
、

使用
、

收益
、

处分
,

除了法律

规定之外均不得违背合 同的有关规定
, ;

长完成合同规定的开发建设任务的土地不 得 转 让
;

(3 ) 」:地使用权受 iI: 介同规定的期限的限制
,

土地使用权期限
,

即土地使用权出让 的 年

限
,

一般以不超过 70 年为叭
一 。

当地市政府也为因土地的不同用途
、

不同位置规定不同的出让

年限
。

土地使用权是
。 ‘

定期限的他物权
,

而不象土地国家所有权那样具有永久的性质
.

土地

使用权受让 人还有
一 个重要权利

,

这就是完成合同规定的开发建设任务后
,

可将其土地使用

权连同地 l可附着建筑物有偿转计
、

赠与
、

继承或抵押
。 : !: 地使用权受让人的义务

,

主要有

三
:

其
一 ,

支们泣 !: 地使用权价款
;

其 三
一 ,

按照合同规定的用途和任务使用土地
,

改变用途和

任务
,

必须经由土地使用权出让人批准
,

并依法补交相应的价款
:

其三
,

使用权期限届

满
,

无偿地将土地使用权连同地面附着物交还土地使用权出让人
。

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法律关系
‘卜

,

土地使用权 出宝卜人一一市政府的权利主要是收取土地使

用权的价款
。

:1:
.

地使用权的价款数额应当以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决定
。

不搞统一标准
。

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地段
,

出让价格应有差别
土地使用权 出让价格
;

对内出让和对外 出
出让价格也 可以有所差别

。

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
,

、

市场供求状况
、

要考虑到已投入土地的开发费

得到应得的二卜地收硫

卜地用途和使用年限等多种因素
,

综合平衡
,

全面评估
,

既要保证政府

复
,

又使受让者有利可图
,

不 (州井求经济效益
,

也要争取社会效益和环境

让用

、、
。 入

、

J” i;
川

_

三! : J也伙川袱
,

忧叔应当 以外汇计收
。

」:地使用权出让人的第二个重要权利
,

是监督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 }三确行使使用权的权利

, 。 : !: 地使用权 出让人的第三个重要权利
,

是

使用期届满后无偿地收 }川二卜地使用权和地面
_

L附着建筑物的权利
。

需要拆除的附着物由受让

人拆除或交付拆除费用
;

需要继续使用的
,

应允许办理续期 申请
。

使用期未届满而 因公共利

益需要
,

政府 。f以提前 收回土地
,

但应当给予受让人经济补偿
,

或 出让其他土地进行调换
,

卜地使川权转让 仁与土拙使用权再受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人 (土地使用权受让人 ) 将余期土地使用权有偿地转让给土地使用权

再受让人的法律关系中
,

土地使用权再受让人的权利
,

主要是取得土地使用权转让的余期土

地使用权
;

其次是对其取得的余期土地使用权进行转让
、

赠与
、

继承
、

抵押的权利
。

土地使

用权再受让人的义务是
:

(l) 支付被转让余期土地使用权的价款
,

余期土地使用权价格由

双方当事人 自由商定
;

(2 ) 按照原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规定的用途和任务使用土地
,

改变

用途和任务必须经由土地使用权出让人批准
,

并依法补交相应的价款
:

(3 ) 使用权余
‘

!班届

满
,

无偿地将土地使用权连同地面附着建筑物交还土地使用权 出让人
。

这里实行的井认地不

认人原则
.

任何人受让了余期土地使用权
,

即承继了原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对土地使用权 出计

人一一市政府的权利与义务
.

因而即在原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规定期限内的余期内与土地位

用权出让人一一市政府发生了权利与义务 的关系
。

在土地使用权有偿转法律关系中
, 二L地使

用权转让人的权利
‘

是取得余期土地使用权的价款
。

土地使用权转让人的义务就是把余期土地

使用权以及与此相联的对余期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

赠 与
、

继承
、

抵押的权利交付给土地使用

权再受让人
.

根据认地不认人的原则
,

土地使用权转让人将其余期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后
,

而与土地使用权出让人再不存在法律关系
,

其原来的权利与义务统统转由余期土地使用权再

受让人承继
。

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
,

是 通过签订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或转让合同来实现的
。

合同签订

方式
,

可以多种多样
,

不强求统一
。

土地使用权有偿 出让合同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方式
.

一日

协议方式
。

这就是由土地使用权出让人 (市政府 ) 与土地使用权受让人双方通过协商 (要约

承诺) 达成一致意见
,

签订土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

二日招标方式
。

这就是由招标人即土地使

用权出让人 (市政府 ) 提出招标要求
,

彼此竞争的投标人相互不知道其他投标人的条件
,

因

而只能提出一个条件
,

最后 由条件最优的投标人中标
,

与招标人签订合同
。

三日拍卖方式
。

拍卖人 (市政府 ) 提出拍卖要求 (开 出底价)
,

拍卖人提出自己的条件
,

这种要约 (报价) 在

有其他拍买人提出较优的要约 (报价 ) 时
,

即失去效力
。

最后在没有人提出更优的要约 (报

价 )
,

拍卖人为承诺 (拍定 ) 时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即告成立
。

拍买方式与招标方式的区别

在于
,

相互竞争的拍买人彼此知道其他拍买人的报价
,

可以改变 自己的报价
,

最后由报价最

高的拍买人与拍卖人签订合同
。

招标
、

拍卖两种方式都引进 了竞争机制
,

可以试验摸索经

验
,

1 98 7年 12 月 1 日
,

我国深圳市首次举行了土地使用权的公开拍卖
,

包括 11 家中外合资企

业在内43 家企业法人参加了竞买
。

最后 由深圳房地产公司 以5 20 万元的价款
,

获得了 一 块

8 5 8 8平 方米住宅用地50 年的使用权
。

为了加强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管理
,

维护土地市场的秩序
,

依照合同出让
、

转让
、

抵

押土地使用权的行为
,

均必须经过登记程序
。

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人
、

土地使用权再受让人均

必须到市土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手续
,

交纳登记费
,

领取土地使用证
。

接受抵

押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抵押权人) 必须就抵押行为向土地管理机关履行登记手续
,

交

纳登记费用
。

未经登记的出让
、

转让
、

抵押行为均不受法律保护
。

三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的特征

(一 ) 国家垄断经营与监督
。

这是我国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的第一个特征
。

所

谓国家垄断经营
,

有两层涵义
:

其一
,

是指使用权得 以有偿转让的土地并非兮切土地
,

而只

能是国有土地 ( 主要是国有城市土地 )
,

其二
,

是指能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并非一切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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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

所有组州
,

而 只能 达代 发国家的县市人民政府刁
‘

能从事有偿批用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的经济活动
,

其他任何国家 叽关
、

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有偿批用和 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

同时
,

任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

任何村民委员会也无权有偿批用和出让农民集体土地的使川

权
。

此外
,

日前农村普遍实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法律制度
,

尽管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约定土地

承包经伪人所承担的 义务 帅}}纳税义务
、

交付提留义务 ) 均带有经济 内容
,

但是由于它是集体

土地承包经价汀; 律却吮
,

因此
,

不属于 国家垄断经营的土地使用权有偿批用
、

出让法律制度

范围之内
。

所谓 国家 从督
,

链指 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经济活动是在国家宏观控制之下进

行的
, : 卜地使用权转让行为与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一样

,

都必须进行登记
。

应该指 出
,

目前

刚在我国崭露头角的集体土地转承包经营法律制度
,

虽然由原土地承包经营人向新土地承包

经营人移转的
一

!:地示包经背权内也包括土地使用权
;

虽然土地承包经营人可以在新土地承包

经营人取得对所承包经背土地投入的补偿
,

虽然土地转承包经营法律制度完全符合大部分 农

民相继脱离土地
, : 卜地相对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

,

逐步向适度规模经营过渡的农村现代化的

必然过程
,

但是 山
一

j
几

土地转从包经背需原土地发包人 1刁意
,

由于新土地承包经营人
,

承继的是

原 卜地承包经背人对原发仁 久的义务
,

山于新土地承包经营人交付给原土地承包经营人的仅

仅是J犯对 !二斗也新投 入
.

的补仁
,

而不是包括使用权在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费或者价款
,

因此
,

转承包与国家监杆
一

‘的叫有土地有偿转让法律制度迥然不同
。

(二今 坚待土地国家所有权 与提高国有土地利用效益的结合
。

这是我国土地使用权有偿

转让法律制)变的第 丫个特征
。

: 卜地国家所有权是作为我国土地公有制重要组成部分 的土地国

家所有制 (个 民所有制) 的法律表现
。

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
,

我国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
。

不言而喻
,

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可动摇的
。

坚持国家所有权是坚持社会主义

的重要方面
。

!司时
,

随价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

提高有限土地利用效益的客观要

求与日俱增
,

国有J :地的所有权 与使用权的分离势在必行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则

把坚持土地国家听有权与提高国有土地利用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

土地使用权有偿批让法律

制度兼容了土地公扭河与价价规律
、

市场机制的不同要求于其身
。

一方面
,

由于它体现了价

值规律和市场概制的要求
, :卜地使 ]IJ 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可 以从内在的经济因素上促使国家

珍惜每寸 国有 卜边
,

精心规划批用和 出让仔块国有地区
,

推动土地使用者精打细算
,

节约用

地
,

千方百金{ 刊用好仃
, 一

寸承用和受让的囚有土地使用权
。

这就从根本
_

L保障了国有土地的

利}用效益能够提高到址佳坑地
。

另一方面
, }公弓

1

它反映了土地公有制的要求
,

土地使用权有

偿转初:法律制盯可 以从泄
、

宁{川 : 保障国有 卜地使用权从国家手中向土地使用者有限 制 的 有 计

划指导的移转
,

使 : 卜池位
.

川者取得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
,

同时保持 国家对该 土 地 的 所

有权
。

国家对该 卜地的所有权主要表现为
:

(l) 国家决定批用和出让使用权的国有土地的

地 区和区域
;

(2 ) 国家规定二{: 地使用年 限
;

(3 ) 国家规定土地使用范围
、

用途和任务
;

(4 ) 国家拥有对
: {出立的永业权和最后处分权

。

因此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
,

是一

项既能’}圣持 !: 地因家所右权
,

又能把国有土地最 大限度用好
,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

优越性的法律制犷交⋯

(三) 兼顾
一

! :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利益
。

这里的兼顾有两层涵义
,

其一
,

承认土

地听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应有的利益
。

按照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的规定
,

国家即土

地所有者不仅可以从该制度带来的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总体 上获得根本好处
,

不但可以从对

土地使用权出 }仁
一

升!转让开征的税收中获得利益
,

而且还可以从批用」: 地
、

出让土地使用权中



获得可观数额的土地使用费和土地使用权价款
。

此外
,

土地使用权期满
,

国家尚可以从在无

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同时无偿收回地面附着建筑物中获得利益
。

根据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

律制度的规定
,

上地使用者 (土地承用人和土地受让人) 不光能够从利用 自己所获得的土地

使用权开展的经营业务中取得好处
,

而且还能够从依法转让余期使用权和附着建筑物里取得

利益
。

其二
,

协调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利益
口

通过上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 内在

的机制作用
,

使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利益保 持在适当的限度内
,

既对国家有利
,

又使

土地使用者有利可图
。

比如
,

将土地使用权期限规定得适度
,

既不太长
,

又不过短
,

使双方

都很有利
。

一则使国家能够适应适当限期内市场和经济情势之变化
,

通过第二次
、

第三次出

让或者续期重新获得土地使用权新价款
;

二则也使土地受让者能够在适当限期内放手开发经

营
,

牟取可观利益
。

这就在两个方面调动起开发经营土地
,

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精

神
。

(四 ) 开放和管理土地市场
。

土地经过开发凝聚了人类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

具有价

值
,

属于商品范畴
,

也势必受市场和价值规律文配
。

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的出让

形式
,

正是从这一基本理论认识出发
,

破天荒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部分解除了禁令
,

部分

开放了土地市场
,

确切地讲开放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
。

(1 )
‘

它允许国家出让国有城市士

地使用权
,

允许国有城市土地使用权受让人转让
、

再转让其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

这就形

成土地的多级市场
;

(2 ) 它确认国有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
、

转让实质上就是国有城市土

地使用权归属的移转
,

在规定的期限内合法取得的国有城市土地可以依法自由转让继承
,

这

就为土地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内在动因
;

(s) 它准许合法受让者以其国有城市土地使

用权向中外银行抵押贷款
,

使金融业参 与其间
,

为土地市场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融资
、

集资

条件
.

但是
,

根据土地使用权转让法律制度的出让形式所开放的土地市场
,

并非完全的自由

市场
,

而是依法受到管理的市场
。

(l) 它对于每个受让人所受让的土地使用权的总面积适

当加 以限制
,

以防止土地使用权过分集 中
,

形成过大的地产业主
,

垄断和操纵土地市场
;

(2 ) 它规定未完成出让合同约定的开发建设任务的上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

避免炒卖地皮
、

谋取暴利的过分投机 现 象
,

(3 ) 建立与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
、

抵押相适应的土地登记
、

发证和地籍档案制度
,

建立相应的土地估价
、

仲裁等机构
,

以维护土地市场秩序
。

总之
,

上地使用权有偿转让法律制度既保 障土地市场的开发和土地市场积极作用的发挥
,

又保证土

地市场得到必要的管理
,

防止过分投机现象的发生
,

把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抑制到最小限度

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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